附件2
AI音乐创作承诺书
致：北京市文化馆
作品名称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
创作者（承诺人）姓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
本人作为上述音乐作品的创作者，自愿参加本次活动。本人确认在创作过程中使用了人工智能（AI）辅助工具。为明确权利义务，规避法律风险，本人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AI 使用范围声明
本人如实说明 AI 工具在创作中的参与程度（请在对应项前勾选）：
□ 仅辅助：AI 用于灵感生成、和弦建议、基础伴奏生成，旋律/歌词的主要独创性表达由本人独立完成。
□ 深度参与：AI 生成了完整的旋律、歌词或编曲，本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质性的筛选、修改、编排及后期制作。
□ 完全由 AI 生成：仅通过简单提示词生成，本人未进行实质性修改。
本人承诺保留上述创作过程的相关记录（包括提示词迭代截图、参数设置、工程文件、修改痕迹等），并同意在主办方要求时提供用以证明独创性。
二、独创性与著作权保证
本人承诺提交的作品中，由本人进行的智力投入（包括但不限于提示词设计、参数调试、混音改编、歌词润色等）符合《著作权法》关于“作品”独创性的要求。
本人明确知晓：若作品被认定为完全由 AI 自动生成、缺乏人类独创性表达，则不受著作权法保护，可能无法获得法律承认的权利，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。
本人保证提交的作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（包括但不限于 AI 模型训练数据中可能包含的受版权保护的内容），不构成对现有音乐作品的实质性相似。如因作品侵权引发任何纠纷，本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与主办方无关。
三、AI 生成合成内容标识义务
本人承诺严格遵守 《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》 及 《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》 的相关要求：
在提交作品时，已在作品简介、说明文件或显著位置明确标注“本作品部分/全部由人工智能辅助生成”。
[bookmark: _GoBack]若作品被选中展示、宣传或用于其他公开用途，本人同意主办方对作品进行合规标识，并配合提供 AI 参与的具体信息。
本人知晓，未按规定进行标识可能导致作品被取消参评资格，且本人可能面临相关监管部门的处罚。
四、AI 工具使用合规性
本人确认所使用的 AI 音乐生成工具的服务条款允许将生成内容用于商业比赛投稿，并已保存相关授权页面截图或协议条款记录。
若因 AI 工具自身版权限制（如平台主张生成内容著作权归平台所有）引发争议，由本人自行解决并承担责任。
五、责任自负与争议解决
本人承诺，因本作品产生的任何法律纠纷（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侵权、违反标识规定、违反 AI 工具用户协议等），均由本人独立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主办方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连带责任。
主办方若因本作品被第三方索赔或受到行政处罚，本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（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、律师费、诉讼费等）。
本承诺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，争议由主办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。
附则
本人已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本承诺书全部内容，自愿签署并遵守。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__________________
签署日期： 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
